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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上诉7次，终于讨回无罪身
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一副主任涉挪用公款案宣告无罪

12月15日，马某手拿无罪判决书，
终以清白之身，走出合肥市中院大门。
今年57岁的她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先
后7次站上法院被告席。

从“东窗事发”被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决定逮捕，到合肥市中院再审宣告
无罪，马某失去人身自由近4年。12月
17日，市场星报记者经过多方采访，独
家为读者揭开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记者 王玮伟

事发：
群众举报，
牵出“挪公款”开公司案

马某，1957 年出生，上海市

人，硕士研究生。1982年，她毕业

于合肥工业大学，曾被国家科技部

评为“全国生产力促进工作先进

个人”。

在 2010 年 11 月因涉嫌挪用

公款罪被庐阳区检察院决定取保

候审之前，马某任职安徽省生产力

促进中心（下称“生产力促进中

心”）副主任、法定代表人。该中心

系安徽省科技厅直属单位，1992

年成立时属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7年6月列入自收自支的事业

单位。

事件的案发还要从四年前说

起，2010年6月，因有人向安徽省

科技厅举报马某任职期间有经济

问题，该厅纪检组长、分管生产力

促进中心副厅长约谈了马某，询问

其任职期间是否设立过账外账，是

否成立过公司等行为，对此，马某

均予以否认。

然而，同年11月份，马某在接

受庐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工作

人员的调查时，承认自己挪用公款

50万元成立安徽卓越科技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下称“卓越公司”）进

行营利活动的事实。

在前期的询问笔录中，马某交

代，2003年至 2009年，她安排刘某、

尹某采取截留单位收入、虚列人员工

资、虚报费用等形式，套取单位公款

共计30.9万余元，后将该款用于注册

私人公司的资金。

期间，2007年8月，合肥财政局给

生产力中心拨付20万元项目资金，用

于某开发项目，后生产力中心与金石

公司签订了一份技术开发合同，并向

金石公司支付20万元项目开发经费。

因该项目没做成，金石公司将20

万元退回。这笔20万元退款事后被

用于卓越公司的注册资金。成立公

司前，马某借刘某、邹某等人的身份

证用于办理公司注册，五人均未实际

出资。

马某称，在该公司成立前后，虽未

向上级主管部门或相关领导汇报过，

但公司成立后，做了几笔小业务，至

2010年 11月案发，上述50万注册资

金及经营收入6万余元始终在该公司

账上。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某在担

任安徽省生产力中心副主任、法定代

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

公款5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

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属于情节严重，

故以挪用公款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

五年。

获刑：挪用公款50万元，法院依法判刑五年

在关押期间，马某和家人没有放

弃申诉。据统计，2012年至2014年期

间，马某先后7次站上被告席。

2012年12月，庐阳区法院作出刑

事判决，被告人马某犯挪用公款罪，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马某

不服提出上诉。

2013年 3月，合肥市中院作出刑

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3年 6月，庐阳区法院经重新

审判作出刑事判决。马某不服，继续

提出上诉。

2013年 6月 5日，合肥市中院作

出刑事判决，撤销原判，以挪用公款罪

在法定刑以下对原审被告人马某判

刑，并依法送报省高院复核。

2014年2月，省高院刑事裁定，撤

销二审判决，发回合肥市中院重新审判。

2014年 4月，合肥市中院作出刑

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庐阳区法院重

新审判。

2014年 8月，庐阳区法院经重新

审判作出刑事判决。马某不服再次提

出上诉。合肥市中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经过阅卷、询问上诉人，并听取辩

护人的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

2014年 12月 15日，合肥市中院

宣判马某无罪。

波折：不服判决，2年内7次站上被告席

马某的上诉理由很多，她提出自

己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辩称其成立

卓越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力中心的

承接新项目。

为此，马某及其辩护人提供了10

项证据。如，成立卓越公司缘于生产

力不能申请创新资金项目，为争取新

的创新基金项目需要新的申请主体；

卓越公司负责某项目的实施开展审核

业务、培训，生产力中心为此获得荣

誉；卓越公司培训多名人员取得清洁

生产审核师资格，为生产力中心作出

贡献等证据。

此外，省科技厅曾向检方发出情

况说明，证实省科技厅认可卓越公司

在清洁生产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该公

司账款至案发未被私用。

“现有证据查明卓越公司自成立至

案发，时间长达二年多，且该公司账上

资金和所获利润未被再挪用，也未被包

括马某在内的股东据为己有。”马某的

辩护人认为，马某注册卓越公司的资金

系公款属实，但其实际是为了单位利

益，且未谋取私利，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诉由：马某提供10项证据，证实成立公司实为单位牟利

改判：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合肥市中院宣判无罪

近日，合肥市中院对此案作出

判决。主审法官胡宏林告诉市场

星报记者，现有证据查明生产力中

心是直属省科技厅的自收自支国

有事业单位，资金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在此情形下，马某辩解称为

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其经营、

管理过程中成立新的公司，并对该

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有其正当性。

与此同时，马某辩解成立卓越

公司的目的有其合理性，及马某认

为其以生产力中心负责人成立卓

越公司是为单位谋取利益有其现

实性。据此，原公诉机关提供的现

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上诉人马某

的行为是为了单位利益的可能性。

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

人马某使用本单位资金成立自然

人为股东公司的事实成立，但原

审法院对所认定的上诉人马某行

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事实未能达

到全案证据完全充分，且未达到

完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因此原判认定马某犯挪用公

款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

诉机关指控马某所犯罪名不能成

立。

最终，合肥市中院宣判上诉人

马某无罪。

法官胡宏林表示，本案中根据

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作出有利

于被告人的判决原则。他解释，这

种无罪只是“准无罪”，被告人不一

定确实无罪。因此，被告人因证据

不足而得到无罪宣告后，如果取得

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

仍然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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